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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效力的股票有哪些.我国有哪些股票交易相关的法
律？-股识吧

一、干股有法律效力吗?

干股不是一种正式、准确的法律术语，我国《公司法》没有使用“干股”一词。
但是，实践中，“干股”大量存在并被普遍使用，通俗的说法，干股就是没有实际
出资或者以非常优惠的非现金出资方式取得了公司股权。
常见的干股取得方式： 1、股权赠送 公司设立后，股东直接将部或者一部份股份赠
与他人，受赠人就成为“干股”股东。
2、股权激励(无偿或低价转让部分股权) 一些高科技类、管理类或者其他企业，为
了留住人才，大股东将自己手中的部分股权无偿奖励、或者优惠价格转让给受激励
对象。
受激励对象往往都是对企业贡献较大的技术性、管理性人才或者其他核心人员，这
样股权激励以后，他们与公司不仅仅是劳动关系，还有望与老板一样取得利润分红
，更加具有吸引力。
不过，因股权激励获得的干股，其权利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股权限制转让，业
绩达到一定标准，工作满多少年等等。
3、以无形资产出资但没法工商登记，采取“干股”形式。
除现金出资以外，《公司法》允许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比如，机器设备、知识
产权、土地使用权等，但“非货币出资”法律限定比较严格，必须是“可以用货币
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因此，可以办理工商登记的非货币资产种类
非常有限。
这样，就有一部分无形资产虽然有价值，算不上知识产权，但是无法合法出资成为
股本，变通方法就是“干股”，比如某人以技术入股、商誉出资，或者某人掌握了
独特的营销渠道、社会资源、秘方、管理经验等，其他股东认为很有价值，就为他
垫付出资，形成干股，但要求把有价值的那部分无形资产带到公司来，股东之间内
部有协议，工商登记不显示其内部协议，干股股东表面上和其他股也是货币出资。
以上可见，如果运作得当，干股可以成为一种合法有效的股权。
但并不是说干股没有风险，也不是说所有的干股都是合法的。
干股的违法或无效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
1、国家公职人员收受干股，可能涉嫌受贿。
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干股或者分红，是触犯刑律的，构成受贿罪。
有的受贿做法比较隐蔽，虽不以公务员本人名义接受干股，但以近亲属或朋友名义
持股，仍然存在违法风险。
2、股权赠送协议被撤销，干股成了空话。
送股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赠与行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是可以合法撤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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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保证股权赠送不能反悔，应当尽量要求办理赠与公证，或者尽快去工商局
办理股权登记。
3、股东之间的内部协议不规范，无法执行，或者导致股东纠纷不断。
虽然干股是送股，但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干股一般不会白送。
有的是股权奖励、员工持股，有的是技术入股、有的甚至是社会关系入股、灰色收
入入股。
在成为“干股股东”之前，股东们之间都有内部协议，有的是口头的，有的是书面
的，但这些协议由于没有专业人士介入，从一开始就是很不规范的“君子协议”，
或者股东权利义务表述不清，或者与公司章程、法律发生冲突，或者根本无法执行
。
这为日后股东纠纷、公司诉讼留下了隐患，而且成为公司长期发展的一颗不定时炸
弹。

二、我国有哪些股票交易相关的法律？

还有《公司法》，主要讲股份公司的组建、股份设置、发行、转让、增减等等，也
是组建股份必须遵循的硬性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有关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以及会计工作管理的制度，包括会计规章和会计规范性文件，这是上市公司财务报
表要遵循的硬性条文；
其他相配套的制度、办法、条例实际上也具备法规的效力。

三、法治的概念股票有哪些

信息安全概念

四、无记名股票有哪些特点

无记名股票特点有：无记名股股票所有权的特点是必须具体地占有股票本身，持有
无记名股票的股东需要经常向公司提示股票，留心股东大会的消息。
无记名股票的好处在于发行手续简单，易于购买和转让，不足之处在于无记名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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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让，由股东将该股票交付给受让人后即发生转让的效力。
1、股东权利归属股票的持有人确认不记名股票的股东资格不以特定的姓名记载为
根据，而是以占有的事实为根据。
因此，持有该股票的人就是股东，就可以行使股东权利。
也因为这一点，为了防止假冒、舞弊等行为，不记名股票的印制特别精细，其印刷
技术、颜色、纸张、水印、号码等均须符合严格的标准。
2、认购股票时要求缴足股款不记名股票上不记载股东姓名，若允许股东缴付部分
股款即发给股票，以后实际上将无法催缴末缴付的股款，故认购者必须缴足股款后
才能领取股票。
3、转让相对简便与记名股票相比，不记名股票的转让较为简单与方便，原持有者
只要向受让人交付股票便发生转让的法律效力，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不需要办理过
户手续。
4、安全性较差因为没有记载股东姓名的法律依据，所以，不记名股票一旦遗失，
原股票持有者便丧失了股东权利，且无法挂失。
公司对股东情况难以控制，可能导致经营风险较大。
对社会公众发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

五、干股有法律效力吗?

展开全部您好，一、股权质押需满足的条件我国《担保法》第75条第1项规定，“
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方可以设立质押。
可见，可转让性是对股权可否作为质押标的物的唯一限制。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同一公司中的其他股东以股权作质没有任何限制，对同一公
司以外的债权人以股权为质，必须得到其他股东书面形式的过半数同意。
过半数的股东不同意也不购买的视为同意。
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自公司设立后三年内不能设立质权，公司的董事、监事、经
理等管理人员在职内不得设立质权。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质押必须为外商投资有限公司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者
以其拥有的股权为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且得到其他投资者的全部同意。
二、股权质押有哪些法律效力（一）对质权人的效力股权质权对质权人的效力，是
指股权质押合同对质权人所生之权利和义务。
首先，股权质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一般应包括：优先受偿权。
质权人可就出质股权的价值优先受偿。
这是质权人最重要的权利。
这种优先受偿权主要体现在：质权人就出质股权之价值优先于出质人的其他债权人
受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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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权人就出质股权优先于后位的质权人优先受清偿。
物上代位权。
中国《担保法》第73条规定，质物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出质财产。
即股权因其他原因灭失所得赔偿金应作为出质财产。
⑶质权保全权。
质物有贬值毁损的可能时，质权人可以提前处置质物。
（二）对出质人之效力出质人以其拥有的股权出质后，该股权作为债权之担保物，
在其上设有担保物权，出质人的某些权利因此受到限制，但出质人仍然是股权的拥
有者，其股东地位并未发生变化，故而出质人就出质股权仍享有出质股权的表决权
、新股优先认购权、余额返还请求权等权利。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六、股票中依法治国概念有哪些个股

4中全会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后，司法执法数量、效力将大幅提高，与国际法治水平
较高的地区接轨。
从两条线来发掘这1肯定性大主题的机会：1，司法环节的侦察、监控、舆情监测、
取证和审判诉讼等；
2，执法环节的测谎、防爆、监狱管理和武装装备等。
首推东软载波、东方网力、银河电子、美亚柏科、凤凰光学和华宇软件。
建议关注迪威视讯、宜科科技、拓尔思、华平股分和北斗星通。
望采用回答，个股仅供参考

七、什么是股权质押 股权质押有哪些法律效力

展开全部您好，一、股权质押需满足的条件我国《担保法》第75条第1项规定，“
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方可以设立质押。
可见，可转让性是对股权可否作为质押标的物的唯一限制。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同一公司中的其他股东以股权作质没有任何限制，对同一公
司以外的债权人以股权为质，必须得到其他股东书面形式的过半数同意。
过半数的股东不同意也不购买的视为同意。
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自公司设立后三年内不能设立质权，公司的董事、监事、经
理等管理人员在职内不得设立质权。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质押必须为外商投资有限公司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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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拥有的股权为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且得到其他投资者的全部同意。
二、股权质押有哪些法律效力（一）对质权人的效力股权质权对质权人的效力，是
指股权质押合同对质权人所生之权利和义务。
首先，股权质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一般应包括：优先受偿权。
质权人可就出质股权的价值优先受偿。
这是质权人最重要的权利。
这种优先受偿权主要体现在：质权人就出质股权之价值优先于出质人的其他债权人
受清偿。
质权人就出质股权优先于后位的质权人优先受清偿。
物上代位权。
中国《担保法》第73条规定，质物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出质财产。
即股权因其他原因灭失所得赔偿金应作为出质财产。
⑶质权保全权。
质物有贬值毁损的可能时，质权人可以提前处置质物。
（二）对出质人之效力出质人以其拥有的股权出质后，该股权作为债权之担保物，
在其上设有担保物权，出质人的某些权利因此受到限制，但出质人仍然是股权的拥
有者，其股东地位并未发生变化，故而出质人就出质股权仍享有出质股权的表决权
、新股优先认购权、余额返还请求权等权利。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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